注    册    会    计    师

	
	转

所

申

请

表
	


	申 请 人：
	

	档案编号：
	
	

	填表日期：
	年    月    日


宁夏回族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  制表

注 册 会 计 师 转 所 申 请 表

	姓    名
	
	性  别
	
	民  族
	
	正面免

冠照片

（1吋）

	出生日期
	
	政 治

面 貌
	
	专业技

术职称
	
	

	籍    贯
	
	文 化

程 度
	
	外 语

程 度
	
	

	何时毕业

于何院校
	
	所学专业
	
	

	是    否

离 退 休
	
	身份证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注册会计师

执业资格

取得方式
	考试○
	全科合

格证号
	
	全科合格

通过日期
	

	
	考核○
	考核批

准文号
	
	批准日期
	

	注册会计

师证书号
	
	批准注册文号
	
	批准注册日期
	

	转出会计

师事务所
	
	进入该所

的时间
	
	联系

电话
	

	转入会计师

事务所名称
	
	人事档案

存放地点
	

	本人

从事

注册

会计

师审

计工

作的

简历
	起 止 年 月
	在何会计师事务所工作、任何职务
	证 明 人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个

人

申

请
	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：

因工作关系，本人自愿加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并已处理好原所在会计师事务所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的有关财务、业务手续等事宜，望办理转所手续为盼。
申请人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人的执业鉴定及转出意见

转出会计师事务所对申请
	负责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事务所意见

转入会计师
	负责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注册会计师协会意见
	负责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
注 意 事 项

一、填写本表请用蓝黑色墨水的笔；字迹要工整、清晰可辨，不得涂抹。

二、本表一式三份。申请人办理转所手续在提交本表的同时，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1、申请人与转入会计师事务所签订的劳动合同的原件及复印件；

2、申请人与转出会计师事务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已经失效，并未续签新的劳动合同有效证明；或劳动合同未到期，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劳动合同的有效证明；

3、申请人与转出会计师事务所有关财务、业务等手续的交接清单原件及复印件；

4、注册会计师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、印章；

三、转出会计师事务所应对申请人在本单位任职期间，其学识水平、业务能力、职业道德、工作业绩等方面的表现作出书面鉴定，由法定代表人（或首席合伙人）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四、申请人在12个月内只能办理1次转所。

五、办理咨询电话：0951—5011245    5017385

